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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函轉行政院修正Ȩ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化服務發展作

業原則ȩ部分規定，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Ƕ

說明：

一ǵ依行政院104年7月23日院授發資ӷ第1041500918號函辦理

Ƕ

二ǵ檢附Ȩ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化服務發展作業原則ȩ部

分規定ǵ修正總說明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Ƕ

正本：本部直屬各機關」已副知所屬各機關，無須轉行)
副本：臺灣高等法院檢察所屬各機關」含附件)ǵ本部行政執行所屬各機關」含附件)

ǵ本部矯正所屬各機關」含附件)ǵ本部各單位」以上請視同正本辦理)」含附件) 2015-07-29
16: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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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化服務發展作業原則部

分修正 

三、 本作業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智慧型行動裝置：指具可移動性、無線上網功能、允許使

用者自行連網下載安裝應用軟體並可透過觸控面板進行操

作等特性之個人化裝置，主要為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 

（二） 行動化服務：指搭載於智慧型行動裝置供使用者運用之應

用服務，主要為行動化應用軟體。 

（三） 行動化應用軟體(Mobile Application; Mobile App)：民眾自

行下載安裝於智慧型行動裝置之資訊軟體。 

四、 (刪除) 

五、各機關開發行動化服務前，宜優先評估將政府資訊開放民間加值

創新應用之可行性；其經評估屬應由機關開發者，再由機關自行

或委外開發。 

六、 各機關自行或委外開發之行動化服務宜以提供主動服務為內

涵，並以達成簡化服務流程、提升服務效能、創新使用體驗等為

目標，並考量後續維運之財務規劃，作為評估自行或委外開發及

訂定優先順序之發展原則。 

十、 各機關行動化服務，宜串連其他機關之服務，共同推廣政府服務。 

十之一、各機關應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無障礙資訊技術相關

規範，辦理行動化服務無障礙設計作業，保障身心障礙人士獲取

資訊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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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化服務發展作業原則部分修正

總說明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化服務發展作業原則係行政院於民國一百零

一年一月三日訂定實施，各機關推動行動化服務、確保服務品質及提升服務

效能。為符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使視障人士順利使用行

動載具，享受政府行動化服務；另考量行動上網普及，網站已逐漸朝向響應

式網頁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僅需設計單一格式即可跨裝置瀏覽，

無須區分電腦版與行動版網站；爰擬具「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化服務發

展作業原則」第三點至第十一點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一、 刪除「行動版網站」定義、規定及文字。（修正規定第三點及第四點） 

二、 修正「行動化應用軟體」為「行動化服務」。(修正規定第五點、第六

點及第十點) 

三、 增訂政府機關應辦理行動化服務無障礙設計作業之規範。（修正規定第

十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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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化服務發展作業原則部

分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本作業原則用詞，

定義如下： 

(一) 智慧型行動裝

置：指具可移動

性、無線上網功

能、允許使用者

自行連網下載安

裝應用軟體並可

透過觸控面板進

行操作等特性之

個人化裝置，主

要為智慧型手機

或平板電腦。 

(二)行動化服務：指搭

載於智慧型行動

裝置供使用者運

用之應用服務，

主要為行動化應

用軟體。 

(三)行動化應用軟體

(Mobile 

Application; 

Mobile App)：民

眾自行下載安裝

於智慧型行動裝

置之資訊軟體。 

三、本作業原則用詞定

義如下： 

(一) 智慧型行動裝

置：指具可移動

性、無線上網功

能、允許使用者

自行連網下載安

裝應用軟體並可

透過觸控面板進

行操作等特性之

個人化裝置，主

要為智慧型手機

或平板電腦。 

(二)行動化服務：指搭

載於智慧型行動

裝置供使用者運

用之應用服務，

主要為行動版網

站及行動化應用

軟體。 

(三)行動版網站

(Mobile Web)：民

眾透過智慧型行

動裝置上網瀏覽

之網站服務。 

(四)行動化應用軟體

配合網站技術發展

朝向響應式網頁設

計，網站僅需設計

單一格式即可跨裝

置瀏覽，無須區分

電腦版與行動版網

站，爰刪除「行動

版網站」相關規定

與文字，序文並酌

作標點符號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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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bile 

Application; 

Mobile App)：民

眾自行下載安裝

於智慧型行動裝

置之資訊軟體。 
四、(刪除) 四、各機關建置網站宜

同步提供行動版網

站，行動版網站建置規

範應參照「政府網站版

型與內容管理規範」辦

理。 

一、本點刪除。 

二、配合網站技術

發展朝向響應

式網頁設計，

網站僅需設計

單一格式即可

跨裝置瀏覽，

無須區分電腦

版與行動版網

站，爰刪除「行

動版網站」相

關 規 定 與 文

字。 

五、各機關開發行動化

服務前，宜優先評估將

政府資訊開放民間加

值創新應用之可行

性；其經評估屬應由機

關開發者，再由機關自

行或委外開發。 

 

五、各機關開發行動化

應用軟體前，宜優先評

估將政府資訊開放民

間加值創新應用之可

行性；其經評估屬應由

機關開發者，再由機關

自行或委外開發。 

 

修正「行動化應用

軟體」為「行動化

服務」。 

六、各機關自行或委外

開發之行動化服務宜

以提供主動服務為內

涵，並以達成簡化服務

流程、提升服務效能、

創新使用體驗等為目

六、各機關自行或委外

開發之行動化應用軟

體宜以提供主動服務

為內涵，並以達成簡化

服務流程、提升服務效

能、創新使用體驗等為

修正「行動化應用

軟體」為「行動化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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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並考量後續維運之

財務規劃，作為評估自

行或委外開發及訂定

優先順序之發展原則。 

目標，並考量後續維運

之財務規劃，作為評估

自行或委外開發及訂

定優先順序之發展原

則。 

十、各機關行動化服

務，宜串連其他機關之

服務，共同推廣政府服

務。 

十、各機關行動化應用

軟體，宜串連其他機關

之服務，共同推廣政府

服務。 

修正「行動化應用

軟體」為「行動化

服務」。 

十之一、各機關應依據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及無障礙資訊技術

相關規範，辦理行動化

服務無障礙設計作

業，保障身心障礙者獲

取資訊之權利。 

 一、本點新增。 

二、依據「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

法」規定，增

列修正規定第

十點之一。 

 


